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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日常进行合同签订以及对外支付款项时， 往往需要法

定代表人的签章。 有些公司的负责人或是嫌麻烦， 或是因为出国

等各种原因不便亲自盖章， 便将私人印章交由其他人保管和使

用， 这种做法非常容易惹来麻烦。

笔者代理的这起案件中， 公司内部人员相互勾结， 涉嫌职务

侵占罪， 由于相关业务和付款流程中都有法定代表人的签章， 于

是法定代表人也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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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交人保管 被控参与犯罪
力辩并不知情 最终获判缓刑

公司董事长

涉嫌职务侵占

李达湘先后担任某公司总经理

和董事长， 也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为了公司业务便利， 他的私人

印章长期交由公司财务人员保管，

没想到这给他惹来一场大麻烦。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 ，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 李达

湘利用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 审

批公司应付钱款等职务便利， 通过

给某物流公司虚构运费补贴的方

法， 与他人合伙侵占公司财产共计

近 500 万元， 后物流公司扣除税额

后， 将余款转至第三方公司。

此外，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 李达湘与公司财务人员

等多人合伙， 利用李达湘负责公司

日常经营管理、 审批公司应付钱款

等职务便利， 以及财务人员掌管公

司财务的便利， 通过虚构与某公司

存在车辆检测业务， 套取公司钱款

共计近 2000 余万元转入第三方车

辆检测服务公司， 随后变换方式获

取这些资金 ， 造成公司的重大损

失。

检察机关认为： 李达湘等多人

作为公司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 伙同他人将本单位财物非法

占为己有， 数额巨大， 应当以职务

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究竟谁盖章

缺乏确凿证据

根据 《刑法》 的规定： 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

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并处罚

金；

数额巨大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的， 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 并处罚

金。

而根据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金

额， 已经构成 “数额特别巨大 ”，

法定刑应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因此在接受李达湘的委托后，

我们首先查阅了相关案卷， 并对相

对较为复杂的案情作了初步的梳

理。

检察机关指控李达湘的事实主

要分为两节， 即对应两笔不同的业

务：

第一节为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 他人伙同李达湘通过

给某物流公司虚构运费补贴的方

法 ， 侵占公司财产共计近 500 万

元； 第二节为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 他人伙同李达湘通过

虚构车辆检测业务， 套取公司钱款

近 2000 余万元。

根据多年来的办案经验和扎实

的法律功底， 我们在会见李达湘听

取他自己的辩解后， 积极开展调查

取证活动。

对于指控事实， 李达湘一概予

以否认， 称自己并未和其他公司人

员相互勾结侵占公司财产。

而仔细研究本案证据材料后，

我们也在第一节事实中发现了诸多

疑点。

由于李达湘的私人印章是长期

交由公司财务人员保管的， 因此相

关业务办理手续中出现了李达湘的

印章， 是否就能证明相关印鉴是李

达湘亲手盖上去的？

如果不是李达湘亲自盖的章，

那么是否有证据证明获得了李达湘

的授权， 或者李达湘对检察机关指

控的这些涉嫌犯罪的行为是知情和

共同参与的？

遗憾的是， 我们在案件的证据

材料中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过硬证

据。

因此我们在开庭时向法庭提

出： 鉴于李达湘印章长期由财务人

员保管， 就涉案发票上李达湘的印

章不能唯一指向系李达湘所为， 无

法排除该印章由他人加盖的可能

性。

即便这些印鉴是李达湘本人所

盖， 但在公司内部， 审核合同及业

务真实性的职能在审批的前端程

序， 作为总经理难以发现其存在虚

假。

更为关键的是， 本案中并没有

李达湘实际获得赃款的事实和证

据， 也缺乏李达湘和其他涉案人员

共同预谋和实施所谓职务侵占行为

的证据， 因此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

这一节犯罪， 我们认为依法应当适

用 “疑罪从无”。

查业务流程

指控犯罪存疑

对于第二节事实， 我们也进行

了细致的审查。

通过梳理李达湘的资金流水明

细、 出入境记录等情况， 我们发现

李达湘也不存在实际占有涉案钱款

的事实， 不符合一般共同犯罪中的

分赃常识。

同时， 在上述业务进行审批和

付款的绝大部分时间， 李达湘都身

处国外， 同样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印

章是他本人所盖。

我们认为， 仅有发票上李达湘

的签章， 不能证明他利用职务便利

伙同他人为侵占上述款项创造条

件、 提供便利。

另外， 相关车辆检测申请是否

造假、 李达湘是否实际参与造假、

该业务是否经过正规财务流程， 这

些重要问题都存在证据不足的瑕

疵， 且既缺乏李达湘共同预谋的证

据， 又没有他获得分赃的事实。

根据 “疑罪从无” 的原则， 在

缺乏李达湘参与共同犯罪的充分证

据的情况下， 依法不应认定他参与

实施了共同犯罪。

为了让法官采纳我们的辩护观

点 ， 我们还提交了公司组织结构

图、 管理层职责分工表、 票据与印

章管理制度、 报销单相关电子邮件

等多组证据， 证实李达湘的印章并

非长期由其本人保管。

此外， 李达湘的签章并非该公

司财务付款的必须环节等等， 有效

增强了辩护意见的可信度与论证强

度。

意见获采纳

最终“判三缓四”

经过审理， 法院最终完全采纳

了我们针对第一节指控事实的辩护

意见。

法院认为， 在第一节事实中指

控李达湘犯罪缺乏证据， 检察机关

的指控不能成立。

但对于第二节指控事实， 法院

认定检察机关的指控成立。

法院认为： 关于签字行为， 李

达湘辩称是随便找人仿签的， 但由

于存在多处和常理明显不符之处，

法院难以采信。 此外， 李达湘在发

票上签字盖章的行为可以和其他证

据相互印证 ， 证明李达湘参与此

事， 但是他并非犯意的发起者， 在

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远小于他

人， 且事后亦未获取违法所得， 在

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因此最终

认定李达湘为从犯。

我们的辩护意见大部分获得了

法院的采纳， 法院根据全案情节与

证据， 对被告人李达湘作出了 “判

三缓四” 的处罚， 即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

而对应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金

额， 已经构成 “数额特别巨大 ”，

法定刑应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在缺乏自首情节的情况下， 上

述 “判三缓四” 的处罚结果已经较

好地体现了辩护的价值和意义， 为

被告人避免了入狱之苦。

印章虽然小

管好十分重要

通过本案， 也提醒公司及管理

人员增强法律意识， 要严格确保日

常印章管理的制度化， 加强审批时

从程序到实体的审查。

印章管理是企业行政管理的重

要内容之一，在我国法律中，对公章和

个人私章都做了规定， 但是对于私章

不像法人公章那样有一整套保管和使

用制度的规定， 私章极易出现人章分

离的情况。

根据《民法典》第490条，“当事人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 自当事

人均签名、 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

立”，如果私章由他人保管，很容易引

发民事纠纷甚至面临刑事风险。

我们认为，参考《国务院关于国家

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规

定》，公司企业也应当对法定代表人或

者其他相关负责人的私章进行管理。

根据上述《规定》第25条，“国家行政机

关和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必须建

立健全印章管理制度，加强用印管理，

严格审批手续。未经本单位领导批准，

不得擅自使用单位印章”。

实践中， 公司企业对私章的使用

可以采取以下这些管理措施：

首先， 公司应建立私章代为保管

时的申请审批制度， 经私章所有人审

批之后，代为保管人员方可加盖。

其次， 公司应严格审核和记录用

印流程，详细记录用印人、用印时间、

所涉文件等， 并且在一定时期内由私

章所有人对过去的用印情况签字确

认。

最后， 可以将私章存放在保险箱

内，由所有人设置保管密码，确保印章

无法被人擅自使用。

总之， 公司企业及相关负责人对

私章的使用也应谨慎、规范，充分意识

到盖章带来的责任和风险， 避免在民

事、 刑事等方面引发纠纷造成困扰。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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